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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5_AE_89_c62_646690.htm 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

因犯罪行为而应承受的，由司法机关代表国家所确定的否定

性法律后果。由于刑事违法的违法性质最为严重，故刑事责

任也最为严厉。在我国，认定和追究刑事责任的主体只能是

国家审判机关即各级人民法院；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只能是

刑事违法者本人。 根据《刑法》中的规定，与安全生产有关

的犯罪主要有危害公共安全罪，渎职罪，生产、销售伪劣商

品罪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其中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一类社

会危害性非常严重的犯罪，是《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中除

危害国家安全罪外，客观危险性最大的一类犯罪。罪名包括

重大飞行事故罪、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交通肇事罪、重大

责任事故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危险物品肇事罪、工程

重大安全事故罪、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消防责任事故

罪。 在《安全生产法》中，追究刑事责任具体规定为： 1．

第八十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个

人经营的投资人不依照本法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

投入，致使生产经营单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犯罪及刑事

处罚。主要依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

任。具体的是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2．

第八十一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

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犯罪及刑事处罚。主要依据《刑法

》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具体的是对直接责



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3．第八十三条规定，违反

《安全生产法》关于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的犯罪及

刑事处罚。主要依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条的规定追究刑

事责任。具体的是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4．第八十四条规定，未经依法批准，擅自生产、经营、储存

危险物品的犯罪及刑事处罚。主要依据《刑法》第一百三十

六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具体的是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 5.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